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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

披露文件、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集团”、“发行人”、

“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仅对公司债券受托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公司债券的任何

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任何内容据以

作为受托管理人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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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海南省农垦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绿色乡村振兴公司债券

(第一期)的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以上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受

托管理人职责，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

以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相关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涉及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一）收到开庭传票的日期 

2022 年 3 月 10 日。 

（二）诉讼或仲裁受理机构 

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三）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原告：三亚汇喜旅游产业有限公司 

被告一：三亚南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海南省国营南新农场） 

被告二：三亚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三：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海南省农垦总局） 

（四）案件的基本情况 

原告三亚汇喜旅游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亚汇喜”、“原告”）与被告

三亚南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海南省国营南新农场）（以下简称“三亚南新”、

“被告一”）、三亚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亚农业投资”、“被告二”）、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海南省农垦总局）（以下简称“海垦集团”、

“被告三”）合同纠纷案件基本情况如下： 

1、案件背景 

2008 年 5 月 24 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了《土地转让补充合同》（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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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合同》”），约定被告一将“三亚南新国际康体疗养中心”项目用地使用权

转让给原告，并约定原告支付 60%地价款后可按土地现有用途使用该宗土地，余

款在实际办理农用地转用后，土地过户前支付。《补充合同》所涉及的原告国有

土地使用权，由被告一向海南省农垦总局书面申请批准，《补充合同》在报经海

南省农垦总局批准后生效。 

在《补充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付款义务，但被告一在收取土地款

及青苗补偿费等费用后，并未依约将该宗土地交付原告使用，也未按约定获得海

南省农垦总局及相关政府批准，进而导致“南新国际康体疗养中心”项目一直无

法开展，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 

2019 年，原告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判令被告一

继续履行《补充合同》等诉讼请求。2020 年 11 月 4 日，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

决认定《补充合同》无效，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一审不服，向海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述，2021 年 4 月 26 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驳回原告

上述请求。 

2、诉讼理由 

鉴于《补充合同》被法院认定无效，原告向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被告一全额返还原告已支付土地款及青苗补偿费等，并按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自付款日至实际还清日止的利息。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全额返还原告已支付土地款及青苗补偿费等 157,006,023.31

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自付款日至实际还清日止的利息（暂算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利息为 114,714,346.10 元）； 

（2）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全部返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判令被告三对被告一的全部返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判令三个被告承担保全担保费 135,860.18 元； 

（5）判令三个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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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决、裁定情况或仲裁裁决情况 

海垦集团已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收到开庭传票，通知本案将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开庭审理（开庭时间可能存在调整，以法院传票为准），案件实体处理结果

尚待法院依法审理后作出判决。 

三、影响分析及应对举措 

上述诉讼尚未开庭，暂无法评估上述事项对发行人财务及运营的影响，发行

人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截至目前，发行人经营情况正常，上述事项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未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已发行债券的还本付息。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以上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

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四、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115 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 42 层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115 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 42 层 

法定代表人：盖文启 

联系人：罗一君 

电话：0898-6852 0831 

传真：0898-6850 0729 

邮编：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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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中信证券大厦 18 楼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王宏峰、陈天涯、王玉林、王晓虎 

联系电话：0755-2383 5181 

传真：0755-2383 5201 

邮编：518048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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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涉及重大诉讼（仲裁）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